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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

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

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4月18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民生银行为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名称及代码

自2025年4月18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行同业e+平台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业务及下表

中基金产品的申购、赎回和对应业务。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

业务

转换

业务

费率优惠

1 010048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I 是 是 是

2 008911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3 008913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4 008912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5 007017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6 007019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7 007018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8 015830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9 015831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0 009306 平安惠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1 007447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2 008596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13 008597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注：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定期开放型基金仅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赎回、转换等业

务。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

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

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

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

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售

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

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

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平安鼎信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设D类基金份

额并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平安鼎

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经与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4月18日起在现有

基金份额的基础上增设D类基金份额。为此，本公司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

应修订。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设D类基金份额的具体情况

1、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拟根据申购费用、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等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

本基金在现有基金份额的基础上增设D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23997）。

其中 A�类、D类基金份额类别为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且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净值中计

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C�类、E�类、F类基金份额为从本类别基金资产净值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且不

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本基金A类、C类、D类、E类、F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基金代码。 由于各类基金份额的收费方式不同，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 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各类别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该

类别基金份额总数。 有关基金份额类别的具体设置、费率水平等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

列示。

投资人可自行选择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

2、D类基金份额的费率

（1）申购费率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申购金额区间 申购费率

100万元以下 0.70%

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 0.60%

500万元（含）以上 1000元/笔

（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

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其中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

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于持有期7天（含）以上的各类基金份额投资者收取的赎回

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持有期（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1.00%

30天≤N＜90天 0.60%

N≥90天 0%

（3）销售服务费率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3、其他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2）收益分配原则

由于本基金A类、D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类、E类、F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

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 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二、新增D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

D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可通过销售机构进行D类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具体的销售机构由基金管

理人在招募说明书或其他相关公告中列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

人网站公示。投资者应当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D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1、直销中心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层

电话：0755-22627627

传真：0755-23990088

联系人：郑权

网址： fund.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2、平安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网址： fund.pingan.com

联系人：张勇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3、其它销售机构

详见基金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三、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和转换的数额限制

1、基金管理人规定，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目前仅对个人投资者开通）每个账户首

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直销中心每

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5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20000元（含申

购费）。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起点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

调高最低申购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本基金不设最低赎回份额（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全部赎回，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余额不足1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

一次性全部赎回。

3、投资者投资基金管理人“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时，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10元（含申购

费）。 实际操作中，在不低于前述最低限额的前提下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4、 每个交易账户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转换转出时不受上述限

制。

5、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业务进行调整并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进行披露。

四、重要提示

1、 本基金因增加D类基金份额而相应修改基金合同的事项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 基金管理人已就相关事项履行规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2、公司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登载于公司网站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并在更新的《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中，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改。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自公告当日起生效。

3、投资者可自2025年4月18日起办理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基金转换

业务；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4、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价格应按基金估值后确定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计算，D类基金

份额首次开放申购当日（2025年4月18日）的申购价格为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5、自 2024�年4月26日（含）起，本基金已暂停超过500万元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

业务。增设D类基金份额后，本基金 A�类、C�类、D类、E类、F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并计算。本基金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的最高金额为 500� 万元（含）（本基金A�

类、C�类、D类、E类、F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并计算）。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将部分或全部予以拒绝，但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相关申请不会影响基金平稳运作的除外。

6、投资者可通过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电话费）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fund.pingan.com�了解详情。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元裕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元裕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元裕90天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336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对于本基金的各类基金份额，每份基金份额设定最短持有期，即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

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即

最短持有期起始日），至该日90天后的对应日的前一日（即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之间的区间，如该日90天后的对

应日为非工作日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基金份额在最短持有期内不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结束后即进入开放持有期，期间可以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每份基金份额的

开放持有期首日为最短持有期到期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2025年4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平安元裕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

安元裕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 平安元裕90天持有债券A 平安元裕90天持有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代码 023360 02336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9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4月1日

至2025年4月1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4月17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886

基金份额类别 平安元裕90天持有债券A 平安元裕90天持有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1,349,287,097.10 867,186,430.28 2,216,473,527.3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510,576.03 283,145.11 793,721.14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349,287,097.10 867,186,430.28 2,216,473,527.38

利息结转的份额 510,576.03 283,145.11 793,721.14

合计 1,349,797,673.13 867,469,575.39 2,217,267,248.52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4月17日

注：

（1）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含)；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3）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另从

基金资产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

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每份基金份额的开放持有期首日起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

告中规定 （因本基金红利再投资所生成的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按照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的约定另行

计算）。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仅在开放持有期首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如

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开放持有期首日可能不同。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

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

人的网站（fund.pingan.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为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份额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

公司自2025年4月18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以下产品的销售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4月1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

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费率优惠

1 002988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二、重要提示

1、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

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 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

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 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

站的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

购业务。 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

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

为准。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售

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

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

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0

网址：www.sinosig.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5-014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宁夏青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龙控股）持有公司67,950,7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8%。 截止本公告日，质押股份数量为60,000,

000股（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股份质押为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 新增股份质押用于替换前期质押股份。 本次业务办理完毕

后，青龙控股将解除前期部分股份质押担保，解除后青龙控股股份质押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将降

低至68.43%。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龙控股的通知，获悉青龙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

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的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展期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青 龙 控

股

是，控股股东 13,500,000 19.87% 4.05% 否 否

2025年4月14

日

2027年4月9日

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阅海支行

质押担

保

合计 13,500,000 19.87% 4.05%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青龙控股、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陈家兴 30,424,900 9.12% 11,634,000 11,634,000 38.24% 3.49% 0 0 0 0

青龙控股 67,950,754 20.38% 46,500,000 60,000,000 88.30% 17.99% 0 0 0 0

合计 98,375,654 29.50% 58,134,000 71,634,000 72.82% 21.48%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青龙控股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未来半年内 16,000,000 16.26% 4.80% 5,600

未来一年内 58,134,000 59.09% 17.43% 17,950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收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有相应的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

生不利影响；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

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364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4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发起式A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647 02364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351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4月1日

至2025年4月1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4月17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8,618

份额级别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发起式A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发起式C 广发科技智选股票发起式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32,707,553.43 216,522,526.84 449,230,080.2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69,457.52 62,171.79 131,629.31

募集份额 （单位 ：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32,707,553.43 216,522,526.84 449,230,080.27

利息结转的份额 69,457.52 62,171.79 131,629.31

合计 232,777,010.95 216,584,698.63 449,361,709.58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10,002,528.03 - 10,002,528.03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4.2970% - 2.2259%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5年4月9日，适用

认购费率为1000元/笔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1,484,936.10 260,106.53 1,745,042.63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6379% 0.1201% 0.388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2025年4月17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2,528.03 2.2259% 10,002,528.03 2.2259%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不少于

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1,000,036.11 0.2225%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1,002,564.14 2.4484% 10,002,528.03 2.2259%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不少于

三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

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

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5年4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 ）

出具的《关于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 （再融

资）[2025]108号）。 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本行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

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

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行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信息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717� � � � � �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2025-03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成

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及公司总股本的变动情况，将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1,785,399,930元；同意将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调整为9人；同意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简称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2023-2024年，由于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导致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股本变动事项说明 股本变动结果

2023年9月

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去世、职务变动、个人年度考核结果未达标等情形，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前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部分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728,000股，并于2023年9月8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

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1,728,000股。

由1,782,245,970股变更

为1,780,517,970股

2023年12月

公司于2022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确认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手续，行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023年12月8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891,000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891,000股。

由1,780,517,970股变更

为1,781,408,970股

2024年1月

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确认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手续，行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1月17日，公司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4,128,960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4,128,960股。

由1,781,408,970股变更

为1,785,537,930股

2024年7月

2024年7月15日，公司根据上述2023年12月29日的会议决议，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204,000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204,000

股。

由1,785,537,930股变更

为1,785,741,930股

2024年9月

公司于2024年7月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职务变动、个人年度考核结果未达标等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部分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42,000股， 并于2024年9月19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342,000股。

由1,785,741,930股变更

为1,785,399,930股

上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均已严格履行了审批、公告程序。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785,399,930股，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785,399,930元，注册资本

净增加3,153,960元。

二、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结合目前公司董事会构成及任职情况，公

司拟对董事会成员人数进行调整，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调整为9人，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公司章程》拟修订的内容

原条款内容 拟修订为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82,245,970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85,399,930元。

第二十四条在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已发

行普通股总数为162,112.2万股，其中内资股137,788.78万股，外资股24,323.42

万股。

……

2023年1月5日，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

新增的股份360.03万股完成发行登记，公司股本结构变化为：已发行普通股总

数为178,224.597万股，其中内资股153,901.177万股，外资股24,323.42万股。

第二十四条在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已发

行普通股总数为162,112.2万股，其中内资股137,788.78万股，外资股24,323.42

万股。

……

2023年1月5日，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

新增的股份360.03万股完成发行登记，公司股本结构变化为：已发行普通股总

数为178,224.597万股，其中内资股153,901.177万股，外资股24,323.42万股。

2023年9月8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72.80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为：已发行普通股总数为178,051.797万股，其中内资股153,728.377万股，外资

股24,323.42万股。

2023年12月8日，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

新增的股份89.10万股完成发行登记，公司股本结构变化为：已发行普通股总数

为178,140.897万股，其中内资股153,817.477万股，外资股24,323.42万股。

2024年1月17日，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

新增的股份412.896万股完成发行登记，公司股本结构变化为：已发行普通股总

数为178,553.793万股，其中内资股154,230.373万股，外资股24,323.42万股。

2024年7月15日，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

新增的股份20.40万股完成发行登记，公司股本结构变化为：已发行普通股总数

为178,574.193万股，其中内资股154,250.773万股，外资股24,323.42万股。

2024年9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4.20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为：已发行普通股总数为178,539.993万股，其中内资股154,216.573万股，外资

股24,323.42万股。

第七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8名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1/3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

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2/3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1/3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

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六十三条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设董事长1名，

副董事长1名。

第一百六十三条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设董事长1名，

副董事长1名。

四、《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拟修订的内容

原条款内容 拟修订为

第四条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1

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内举行。 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在2个月内召开：

(一)董事人数不足8名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1/3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

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第四条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1

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内举行。 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在2个月内召开：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2/3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1/3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

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他内容无变化。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转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变更、调整、修订所涉及的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手续，并根据监管机构

的意见对本次修订内容进行文字表述等调整（如需）。 变更后的《公司章程》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

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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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4月17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部分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焦承尧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董事焦承尧、贾浩、孟贺超、李开顺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为本议案之关联人，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董事焦承尧、贾浩、孟贺超、李开顺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为本议案之关联人，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负责拟定、实施和修改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回购股票过户、所受让股票的锁定、解锁和回购注销的

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审议除业绩考核指标之外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确定依据、

持有人数量及其认购金额、资金规模、股票来源、股票规模、购买价格、权益归属安排等事项；

（5）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6）授权董事会拟定、签署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协议文件；

（7）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

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

董事焦承尧、贾浩、孟贺超、李开顺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为本议案之关联人，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及公司总股本的变动情况， 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

785,399,930元；同意将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调整为9人；同意对《公司章程》《郑州煤矿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

事会转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变更、调整、修订所涉及的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手续，并根据监管

机构的意见对本次修订内容进行文字表述等调整（如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 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外下属企业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及与相关贷款人签署融资担保协

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1） 公司下属SEG�

Automotive� Germany� GmbH （简称 “SEG” ）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LUXEMBOURG� BRANCH（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森堡分

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G（渣打银行AG）、Deutsche� Bank� AG（德意志银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 LTD. � (ACTING� THROUGH� ITS�

OFFSHORE� BANKING� UNIT)） 等相关金融机构主 体签署 《FACILITY� AGREEMENT》、

《FACILITIES� AGREEMENT》、《Facility� Letter》、《Credit� Facility� Agreement》 及其他相关协

议（以下统称“本次银行贷款协议” ），并向该等金融机构申请并获取总额不超过2.5� 亿欧元（含 2.5� 亿

欧元）的银行贷款（简称“本次银行贷款” ）；（2）公司作为保证人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行、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LUXEMBOURG� BRANCH（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卢森堡分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G （渣打银行AG）、Deutsche� Bank� AG （德意志银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ACTING� THROUGH�

ITS� OFFSHORE� BANKING� UNIT)） 等相关金融机构主体签署本次银行贷款协议项下对应的

《GUARANTEE》（简称“本次银行贷款担保协议” ），为本次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简称

“本次银行贷款担保” ）；（3）同意解除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2022年银团贷款（定义见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境外下属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授权公司董事会及/或董事会授权的指

定人士办理本次银行贷款及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所提供的全部担保措施（简称“前次对外担

保” ），并签署所有与解除前次对外担保相关的协议和文件（该等解除前次对外担保的协议或文件、本次

银行贷款协议及本次银行贷款担保协议统称为“融资文件” ）。

此外，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承担及履行在融资文件项下的相关义务和责任，并采取一切必要或适

当的行为以解除前次对外担保， 并采取一切必要或适当的行为以完善本次银行贷款以及本次银行贷款

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银行贷款、 本次银行贷款担保及相关解除前次对外担保安排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将在上述融资文件签署后，另行披露本次银行贷款和本次银行贷款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特定人员签署融资文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或财务总监代表公司签署所有融资文件及与融资文

件相关的其他文件，授权签署前述文件的修订、补充文件，并办理本次银行贷款、本次银行贷款担保及解

除前次对外担保安排的所有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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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6,128,7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84,572,0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1,556,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8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

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785,399,930股，其中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39,120,130股A股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46,279,8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

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易辰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贾浩先生、副总经理付奇先生、张海斌先生、王永强

先生、财务总监邱泉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720,071 90.4332 735,300 0.1643 522,800 0.1168

H股 41,266,918 9.2209 289,800 0.0648

普通股合计： 445,986,989 99.6541 735,300 0.1643 812,600 0.1816

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票数为：178,593,897股。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下属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授权公司董事会及/或董事会授权

的指定人士办理本次银行贷款及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15,801 86.7578 40,820,467 6.5195 535,800 0.0856

H股 7,878,800 1.2583 33,388,118 5.3325 289,800 0.0463

普通股合计： 551,094,601 88.0161 74,208,585 11.8520 825,600 0.13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04,629,449 98.5422 735,300 0.6925 812,600 0.76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夏骏、祝玉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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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2025年4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强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

1、公司不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2、《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定的持有人均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持有人的确定标准，其作为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的情形。

4、公司制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审议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5、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充分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结合，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关联监事祝愿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办法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的顺利实施和规范运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关联监事祝愿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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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临时

职工代表大会，就公司拟实施的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征求公司职工代表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制订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遵循了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在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前充分征求了公司职工代表意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亦不存在以摊

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

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